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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该操作指南旨在让考生熟悉机考环境和作答方式，与正式考试系

统可能会有细微差别。

一、系统登录

进入答题系统后，请根据提示输入报名号和证件号码，点击“登

录”按钮进入系统等待界面。

二、科目选择界面



科目选择界面中显示考生报名时所报考的科目，从未作答科目中

任选之一作为当前时段需考科目，点击“确定”按钮进入下一界面。

三、系统等待界面

系统等待界面是考试前的一个提示界面，登录后请认真核对屏幕

左上方的基本信息。利用考前等待时间认真阅读考试重要提示（包括

考生须知和操作说明）。点击“考生须知”按钮，进入考生须知具体

说明；点击“操作说明”按钮，进入操作步骤具体说明。考试开始后，

系统将自动进入考生答题界面。

四、答题界面

答题界面上方为标题栏，左下方为题号列表区，右下方为试题区。



（一）标题栏

标题栏中间位置为本场考试科目名称，左侧为考生基本信息，包

括考生照片、姓名、性别、报名号和证件号码。右侧为本场考试科目

剩余时间信息和“交卷”按钮。

（二）题号列表区

1. 考试科目不同，题目类型有所不同，大体分为单项选择题、

实验题、简答题和综合题。题号右方的“*”号表示该小题还未作答，

“？”号表示该小题做过标记。考生可以通过题号列表查看本考试科

目全套试卷的作答情况（包括每道试题的已答或未答状态、标记状态），

还可点击各题号按钮，直接进入各试题进行答题或检查。

2.点击题号列表区右侧的蓝色按钮，可以隐藏题号列表区，增加

试题区可视区域。隐藏后，再次点击此按钮可以重新显示题号列表区。

3.点击“收起”或“展开”按钮可以收起或展开该题型题目列表。



4.题号列表下方为“计算器”按钮，点击该按钮可调出计算器。

（三）试题区域

1.单项选择题

作答单项选择题时，考生直接用鼠标点击选项中认为正确的选项

前的按钮即可。如需修改答案，用鼠标点击其他备选项前的按钮，原

选择的选项将被自动替换。如需撤销已经选中的选项，再次点击该选

项前的按钮即可。



2.实验题、简答题、综合题

（1）实验题、简答题、综合题都是上下分栏，上栏为资料区，下栏

为答题区。考生可根据需要上下拖动分栏条和右侧滚动条，调

整资料区或答题区的可视区域。答题区根据考试题目不同分为

多个“要求”标签页。考生需切换到不同标签页在各自答题区

域内或题目横线空白处进行答题。



（2）某些题在答题区给了原始作图数据，需点击该图调出画板进行

作图。

（3)答题区辅助工具栏（如下图所示）。

1) 上标：用鼠标在答题区选中任意一段文字后，用鼠标点击“上

标”按钮，可以将选中的文字变成上标。

2) 下标：用鼠标在答题区选中任意一段文字后，用鼠标点击“下

标”按钮，可以将选中的文字变成下标。

3) 斜体：用鼠标在答题区选中任意一段文字后，用鼠标点击“斜

体”按钮，可以将选中的文字变成斜体。

4) 粗体：用鼠标在答题区选中任意一段文字后，用鼠标点击“粗

体”按钮，可以将选中的文字变成粗体。

5) 取消格式：用鼠标在答题区选中任意一段文字后，用鼠标点

击“取消格式”按钮，可以将选中的文字变成恢复到初始格

式。

6) 常用符号：用鼠标点击“常用符号”，弹出“常用符号”窗

口，常用符号分为数字符号、希腊符号、数学符号。找到要

录入的符号，点击即可。

7) 复制：用鼠标在资料区或答题区选中任意一段文字后，用鼠

标点击“复制”按钮（或使用快捷键“ctrl+c”,下同），可

以将选中的文字复制到剪切板中；之后，可以粘贴到答题区

域内。使用复制、粘贴功能，可以在答题时直接引用资料或



之前的答案，减少文字录入量并提高文字的准确性，方便快

速编辑或修改答案。

8) 剪切：用鼠标在答题区选中已经录入的文字后，用鼠标点击

“剪切”按钮（或使用快捷键“ctrl+x”,下同），可以将选

中的文字剪切到剪切板中；之后，可以粘贴到答题区域内。

使用剪切、粘贴功能，可以快速调整文字在答案中的位置。

9) 粘贴：用鼠标点击“粘贴”按钮（或使用快捷键“ctrl+v”,

下同），可以将已经复制/剪切的内容粘贴到答题区中；被粘

贴的文字会插入在光标当前所在位置。

10) 公式：当需要在答案中书写复杂的公式表达式或使用特殊

符号时，可用鼠标点击“公式”按钮打开公式编辑框。顶部

导航栏从左到右分别是预设公式、特殊符号、分数、上下标、

根式、积分、大型运算符、括号、函数。中部为公式编辑区

域，底部为“确定”按钮。



（a）预设：预置常用公式组合，方便输入

（b）特殊符号：对特殊符号进行了分类，分别为：基础数学、

希腊字母、求反关系运算符、字母类符号、箭头、手写体字符共六大

类。可对这六大类进行切换。

点击上图中红框中的按钮，弹出下图对话框。点击左边按钮，弹出下

拉菜单，可在六种分类符号之间切换。

编辑好公式符号后，点击下部的“确定”按钮将关闭输入框，输入的

公式符号将自动复制到答题区域。



（c）分数：点击某样式模板后，进入公式编辑区域，在模板方

框中填入适当的分子、分母。

（d）上下标：点击某样式模板后，进入公式编辑区域，在模板

方框中键入上标、下标。



（e）根式：点击某样式模板后，进入公式编辑区域，在模板方

框中键入录入根底数、根指数

11) 画板：作答若需要用画板画图，用鼠标点击“画板”按钮

打开画板，顶部为导航栏、下部为绘图区。



导航栏从左到右功能分别为：铅笔、线条大小、橡皮擦、线条、

图形、撤销上一个操作、重做上一个操作、清屏、文本、坐标轴、保

存。

铅笔：选中铅笔后，可在画板上绘制任意线段、曲线。

线条大小：可改变铅笔画线线条的粗细。

橡皮擦：选中后在画板上移动橡皮擦，可抹去铅笔画的痕迹。

线条：可选择画实线、虚线、实线箭头、虚线箭头。在画板上需

画线位置鼠标左键点击作为线段起点，不放开鼠标左键拖动线段、也

可改变任意方向，释放左键鼠标后生成线段。

图形：图形包括方形、圆形。比如画方形，在画板上需画线位置

鼠标左键点击作为方形的左顶点，不放开鼠标左键拖动方形，也可改

变任意方向，释放左键鼠标后生成方形。

撤销上一个操作：将画板数据恢复到上一个操作前的状态。

重做上一个操作：将画板数据恢复到上一个操作后的状态。

清屏：清除画板上的数据，恢复到初始白屏状态。

文本：在文本框中输入文字，如果带上标，需在文本与上标之间

使用英文输入法输入^符号，̂符号输入的方式为同时按住 shift 键和



数字 6 键，如：x^3 表示 x
3
；如果带下标：需在文本与上标之间使用

英文输入法输入_符号，_符号输入的方式为同时按住 shift 键和减号

键（数字 0键右边）。如：x_3 表示 x3；如果两个文本需要输入中间

的点·，需将输入法切到中文输入法，点击 键（键盘上 Esc 键正

下方）。如：x·3 表示 x·3；完成文本输入后，点击“确定”，在

画板中移动鼠标到需要显示文字的地方，鼠标左键按住不放，向右拖

到文字显示到相应大小，释放左键即可。

坐标轴：选中坐标轴后，在画板上鼠标左键按下的地方为坐标原

点，按下鼠标左键，然后一直水平向右拖动鼠标放大坐标轴，直到合

适的大小，释放鼠标左键即可。

保存：把画板中的数据图形保存到答题区域中。

对答题区域内图形，点击该图也可调出画板后进行重新修改。

12) 输入法：用鼠标点击“输入法”按钮可以查看可选输入法

列表。在列表中，用鼠标点击需要使用的输入法即可完成输

入法选择和切换。



13) 恢复初始状态：有些试题在考生答题区域预先提供了初始

数据。考生在初始数据基础上进行作答。如果考生不小心删

除了初始数据。可使用“恢复初始状态”功能将答题区恢复

到考生作答前的初始数据状态。该功能按钮只在有预设初始

数据的小题中才出现，没有预设初始值的小题中不会出现。

恢复到初始数据状态，将清除该子题的已作答数据，因此点击

“确定”按钮时，一定要慎重。

四、结束考试

（一）提前交卷

考生在开考 30 分钟后，若决定提前结束本考试科目作答，可以

点击屏幕上方的“交卷”按钮结束本考试科目答题。

1.如所有题目均未作答，系统将提示本考试科目尚未作答，要

求考生返回继续作答。

2.如考生有部分题目未作答，系统将提示本考试科目未作答题

目数量，考生可返回作答或确认交卷。

3.考生如连续两次确认交卷，将不能再返回本考试科目继续作

答。考生在提前交卷前，请务必仔细检查答题完成情况。确认无误后，



点击“确定交卷”按钮结束本考试科目答题，提交本考试科目答题结

果。

（二）整场考试结束

考试结束时间到达时，系统会自动为所有未交卷的考生统一交卷。

此时，无需考生对交卷操作进行确认。

五、其他功能介绍

考生在答题过程中，如对当前试题选项不确定，可点击“标记”

前的选择框（下图红框处）进行标记，以方便回看该试题；用鼠标再

次点击该选择框可以取消该试题标记。被标记的试题，会在题号右方

以“？”进行显示。对试题所作的标记，不会被作为答题结果，也不

会影响考生的成绩评判。考生如合理使用试题标记功能，可以在大量

的试题中快速查找到需要重点检查的试题。


